附件：

2015年度省博士服务团成员选派对象、人选条件及岗位安排
一、选派对象

拟从省直有关科研、医疗单位和省管高校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到产业集聚区挂职服务锻炼。

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产业发展人才急需，选派对象重点为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医药卫生、现代物流、现代金融、城市建设、文化旅游、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二、人选条件

1、政治素质好，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策理论水平，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2、具有专业特长和一定组织协调能力；
3、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4、具有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年以上工作经历。
三、岗位安排

按照“按需选派、双向选择”的原则，坚持向一线倾斜，服务产业发展，博士服务团成员集中向产业集聚区选派，在集聚区企事业单位中挂任副职，挂职期为1年。
